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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嘉维康”或“本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颁布的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经过审慎调查，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态度，遵循客观、公正原则， 通过认真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和对相关申报和披露

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6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

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出

具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挂牌公司及交易对象提供。挂牌公司及交

易对象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确保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和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挂

牌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

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4、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挂牌公司发布的其他相关

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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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2015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并提请股东大会表决。2015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二）2015 年 12 月 23 日，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股

东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股东由原来 2 名自然人股东

变更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特定对象的股份认购对象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3020011 号”《验资报告》进行验

证，本公司已收到王毅清、钟雪松、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农银（湖南）壹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盐城悦善元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投资款。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已将标的资产交付给湖南达嘉维

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交付了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凭证和资料文

件，相关资产处置合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王毅清、钟雪松、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相关承诺

人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章制度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制定了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的内部

控制制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嘉维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股东大会履行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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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运营、经营业绩影响的状况 

本次重组前，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医药流通行业中的

医药零售业务，在湖南省医保特殊病种药品和抗肿瘤类药品的零售领域有独特

优势。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纯销与调拨业务。两家公司重

组前各自独立运作，业务模式不同，但存在相关性与互补性，湖南达嘉维康医

药有限公司是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供应商。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并购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

司，进入上游医药纯销与调拨领域，产业链布局更加完善，协同效应明显；合

并后，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具备区域竞争优势的医药流通

企业，业务规模将得到较大提升，盈利能力显著提高。同时，本次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为本公司长远的战略发展提供保障。 

五、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对象为湖南达嘉

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评

估报告中收益法预测的净利润、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口径）、净利润实现百分比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指标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评估报告中收益法预测的净利润（注） 3,562.73 4,238.40 

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3,558.11 4,885.40 

净利润实现百分比 99.87% 115.27% 

注：评估报告中收益法预测的 2015 年度净利润数字为评估报告预测的 2015 年 5 月至

12 月的净利润 2,467.30 万元加上 2015 年 1 月至 4月经审计的净利润 1,095.43 万元。 

六、业绩对赌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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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业绩对赌的情况。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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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6 年

度持续督导报告》之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0  日 

 


